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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人社医疗〔2015〕9 号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郑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具体实施

情况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对《郑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方

式改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郑人社医疗〔2013〕1 号）进行调

整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定点医疗机构年度合理统筹费用超过年度实际预分额度

的，超出部分按以下比例由统筹基金给予支付： 

（一）超出部分≤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本医院基准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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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率，超出部分按 95%支付； 

某医院基准超出率=〔该医院结算年度住院总费用×（1－调

整系数 D－调整系数 E －调整系数 F）－该医院结算年度的上年

度住院总费用〕÷该医院结算年度的上年度住院总费用－（该医

院结算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÷该医院结算年度的上年度统筹费用发

生额－1）－调整系数 G。 

调整系数 D、调整系数 E、调整系数 F 的计算办法分别与调

整系数 A、调整系数 B、调整系数 C 的计算方法相同，但所用数

据为结算年度数据。 

若（该医院结算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÷该医院结算年度的上年

度统筹费用发生额－1）＜0，则使（该医院结算年度实际预分额

度÷该医院结算年度的上年度统筹费用发生额－1）=0。 

调整系数 G 的计算办法： 

若该医院结算年度住院费用增长率≤实行总额预付全部医

院结算年度住院费用平均增长率×1.1，则调整系数 G 为零。 

若该医院结算年度住院费用增长率＞实行总额预付全部医

院结算年度住院费用平均增长率×1.1，则调整系数 G=（该医院结

算年度住院费用增长率－实行总额预付全部医院结算年度住院费

用平均增长率×1.1）×H。 

二类、三类专科医疗机构H为 30%，其它医疗机构H为 50%。 

如果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某医院基准超出率≤０，则取某医院

基准超出率为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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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本医院基准超出率＜超出

部分≤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（本医院基准超出率+5%），超

出部分按 80%支付； 

（三）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（本医院基准超出率+5%）

＜超出部分≤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（本医院基准超出率

+10%），超出部分按 65%支付； 

（四）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（本医院基准超出率+10%）

＜超出部分≤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（本医院基准超出率

+15%），超出部分按 50%支付； 

（五）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（本医院基准超出率+15%）

＜超出部分≤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（本医院基准超出率

+20%），超出部分按 40%支付； 

（六）超出部分＞本医院年度实际预分额度×（本医院基准

超出率+20%），超出部分原则上不予支付； 

（七）对于因新建病房楼、新增病区、增加床位、医院合并、

上年度停业时间较长或其他原因，造成超出年度实际预分额度特

别多的定点医疗机构，由定点医疗机构提出申请，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对其出院人次、次均费用、门诊人次、出院人次人头比、出

院人次与门诊人次之比等进行考核，超出部分由统筹基金按一定

比例支付； 

（八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根据医疗保险基金收支

及风险准备金的使用情况，对上述办法进行调整，并报市政府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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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 

二、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季度对实行总额预付的定点医疗

机构预拨一定数额的统筹基金：第一、二、三季度的预拨数额为

各定点医疗机构当年本季度内三个月的统筹基金实际预分额度；

第四季度的预拨数额：三类和二类定点医疗机构为其当年十月、

十一月份的统筹基金实际预分额度，一类定点医疗机构和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为其当年十月份的统筹基金实际预分额度。 

三、对调整系数 A 计算公式中的 K1 进行调整。 

（一）综合医疗机构：三类、二类、一类 K1 由原来的 50%

分别调整为 25%、25%、50%； 

（二）专科医疗机构：三类、二类、一类 K1 由原来的 10%

分别调整为 5%、5%、10%； 

（三）中医医疗机构：三类、二类、一类 K1 由原来的 50%

分别调整为 25%、25%、50%； 

（四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K1 仍为 50%。 

四、风险准备金由结算年度统筹基金预计收入的 10%调整为

7%。  

五、按照《郑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郑人社医疗〔2013〕1 号）第十一条的规定确定

预分总额度后，对二类、三类定点医疗机构的预分总额度与一类

定点医疗机构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分总额度可以分别确定。 

六、实行非总额预付付费方式的定点医疗机构，住院费用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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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度预付，每季度预付金额为上年度同期该医院住院统筹费用、

住院个人账户费用、住院公务员医疗补助费用（含师职军休干部

医疗补助费用）的一定比例，其中三类和二类定点医疗机构预付

比例为 90%，一类定点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付比例

为 80%，预付时间为每季度第二个月，次年结清上年度住院费用。 

七、本通知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

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2013 年定点医疗机构年度合理统

筹费用超过年度实际预分额度的，超出部分的分担办法按本通知

执行。 

 

 

 

2015 年 7 月 15 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6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5 日印发 

 


